关于申报国家留学基金委2016年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、艺术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的通知
校属各单位：
国家留学基金委2016年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、艺术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即将于3月20日开始在基金委网站进行申报，请各单位按照项目要求，进行教师、学生的推荐、审核及申报工作。
其中“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”具体要求，请见基金委网站：http://www.csc.edu.cn/chuguo/s/514；
“艺术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”具体要求，请见基金委网站：http://www.csc.edu.cn/chuguo/s/334。
请各单位按照项目要求，于4月10日前，将相关材料报送至：
二三年级本科生申请本科插班生：各单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学生国际交流部进行审核推选。
本科应届毕业生申请硕士研究生项目：各单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学生国际交流部，汇总后由研究生院进行审核推选。
在校研究生申请研究生项目：各单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研究生院进行审核推选。
在职教师申请访问学者项目：各单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人事处进行审核推选。
联系方式：
学生国际交流部：王老师   65783695；
研究生院：温老师  65779643；
人事处：葛老师  65779225
学生国际交流部、研究生院、人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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